
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流程

根据国开优秀毕业生文件精神，召开专门会议，发布评选工作通知

学校成立评选领导小组，部署湖北分部评选工作

各单位成立评议小组，按省校文件要求确定候选人产生范围

学生个人填写申报表向所在学校提出书面申请

各教学点评议小组对申报人进行评审，并对候选名单在学校范围内公示

若有异议，退回重新进行考察 若无异议，上报省校

省校对各单位上报材料进行审核

评审结果报分管领导审批

省校对审核通过后的材料进行评

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

若有异议，退回重新进行考察 若无异议，上报国开

若无异议，上报省校

省校对各单位上报材料进行审核

评审结果报分管领导审批

省校对审核通过后的材料进行评

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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